國立空中大學台南學習指導中心暨附設台南教學輔導處104(下)平時作業

★本科第一次平時作業： 由學系統一命題
★第二次平時作業及補救教學二次考查題目如下：
科目：社會生活與民法   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面授教師：   陳俊廷           
★第二次平時作業題目:
1、 請說明 (一)抵押權的意義(10分)、(二) 抵押權的特性(10分)、（三）抵押權的執行程序(30分)
2、  A男與B女於民國98年3月1日結婚，B女之父親C贈與B結婚禮金新台幣100萬元，並表明將來其百年後無須計入總遺產計算。B婚後工作所得共計新台幣1000萬元，由於A生性好賭，B以其工作報酬為A清償賭債300萬元，A、B二人於100年3月1日協議離婚。問(一) A、B夫妻適用的財產制？(10分)  (二)A、B夫妻協議離婚後，財產應如何分配？(40分)

同學平時作業注意事項：


1.作業書寫規定：□手寫  □電腦打  ■均可


2.作業繳交期限：第一次作業→■第二次面授繳交  □第三次面授繳交  □第四次面授繳交


          第二次作業→■第三次面授繳交    □第四次面授繳交


3.繳交方式：■面授日   □e-mail    □均可


4.同學與老師聯絡之方式：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□e-mail：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此資料僅提供本班同學如課業(含作業)有疑異時與老師聯繫用)








